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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創創工坊「核心實作課程」經費補助申請說明 

一、主旨 

創創工坊為匯聚本校具前瞻性與創新性之研發能量，推動各專業領域小組針對核心技術

能力，設計新興科技實作課程。秉持合作共創的精神，進行跨域交流、激盪創新思考，

以增進學生跨領域應用與創新之實作能力。 

二、開課規範 

(一)首次申請之核心實作課程須為新開設之課程，並由本校各院、系、所作為開課單位。 

(二)各專業領域小組每學年至多開設 2門核心實作課程，每門課程以 3學分且人數上限

30人為原則。 

(三)核心實作課程主要授課對象為本校大學部學生，必須開放全校大三以上學生選修。 

(四)教學內容須針對該專業領域小組核心技術能力，設計新興科技實作課程，以增進學生

跨領域應用與創新之實作能力。 

(五)授課教師為一位以上之該專業領域小組成員，並依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師授課時數

核計原則」核計授課鐘點。 

(六)核心實作課程須配合創創工坊規劃積極參與成果展示；並於課程結束後兩週內，提供

課程紀錄及執行成果。 

三、經費補助說明 

(一)每門核心實作課程經費補助申請以 20萬元之業務費為上限，首次開課額外補助課程

增能補助 6萬元。加退選後，依修課人數及外系生比例，調整實際補助經費： 

1、 修課人數達 30人，且外系生達 20%，補助經費上限為 20萬元。 

2、 修課人數達 20人，且外系生達 20%，補助經費上限為 15萬元。 

3、 修課人數未達 20人，或外系生未達 20%，補助經費上限為 10萬元。 

(二)核心實作課程業務費補助項目： 

1、 因教學所需用於課程實作之工具及材料等耗材費。 

2、 聘任本校學生協助課程教學之教學工讀生費。 

3、 針對課程需求邀請校外專家學者之講座鐘點費。 

4、 首次開課之課程增能補助包含： 

(1) 因應新開課程需求編列之新教材或教材內容更新之稿費。 

(2) 因課程設計涵蓋新技術、設備或軟體等應用，得以校內教師、助教為授課

對象，邀請校外專家學者，辦理教師增能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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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除稿費請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編列，其餘經費使用依

「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」，核銷期限： 

1、 上學期課程經費於當年度 12月 10日前核銷完畢。 

2、 下學期課程經費於當年度 7月 10日前核銷完畢。 

四、申請方式 

請依每學期公告之期程，備妥核心實作課程經費補助申請表及課程綱要： 

(一)紙本經開課單位及專業領域小組召集人簽核，送至創創工坊。 

(二)電子檔寄送至承辦人信箱。 

 


